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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則 
 

本校 111 年 11 月 23 日第 129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1 條、第 5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8 條、
第 33 條、第 34 條、第 43 條、第 51 條、第 52 條、第 83 條、第 85 條 

教育部 112 年 10 月 17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20088729 號函同意備查第 1 條、第 3 條、第 6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8 條、第 32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43 條、第 51 條、第 52 條、第 67 條、
第 83 條、第 85 條 

（完整修訂歷程，移列文末） 

第一編 總則 

第 一 條  本學則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相關教育法令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學籍及其有關事項，依本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本校與其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本校之規定修讀雙聯學位，其辦法另訂之。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修讀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其辦法另訂之。本校學生修讀教育學程，

其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 五 條  有關獎懲、暑期修課、校際選課等事宜，其相關規定另定之。 

學生請假規定，由學生事務處另定之。 

第 六 條  學生已在原校或在他校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得申請列抵免修，惟每學期應

修最低學分數不得減少，抵免學分辦法另訂之。 

第二編 學士學位班 

第一章 入學及保留入學資格 

第 七 條  凡在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經本校

公開招生錄取者，得入本校修讀學士學位。 

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得依本校逕修讀博士學位要點規定，申請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要點另訂之。 

凡國內大學校院畢業或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及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具學士以上學位，經公開招生錄取

者，得入本校修讀學士後學士學位，其招生及修業規範納入各專班招生規定，

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 八 條  凡經本校轉學考試錄取者，得轉入本校各學系、學位學程相當年級修讀學士學

位。 

招生規定由本校訂定，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 九 條  本校各學系、學位學程得依教育部之規定，酌收特種身分學生及外國籍學生。 

外國籍學生得依本校之規定申請入學本校，其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第 十 條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截止前由本人或代理人以書面向教務處申請

保留入學資格。惟各類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內規定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者，

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須長期療養，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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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書者。 

三、本國生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或在營服役證明書者。 

四、境外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 

五、因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者。 

六、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學期註冊入學者。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惟保留期間應徵服義務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

書，申請延長保留期限，俟保留期滿，檢具退伍證明書，申請入學。 

第二章 註冊、繳費及選課 

第十一條  學生應於上課開始日（含當日）前完成繳費註冊手續。如因故必須延緩，應依

規定請假，請假以兩星期為限。 

符合註冊資格但未依規定繳納學雜費與學分費者，視同未註冊，除於正式上課

日前申請休學者外，新生取消入學資格，舊生應予退學。 

延畢生修習 9學分（含）以下者，僅需繳交學分費及其他應繳費用。 

於上課開始日（含當日）前向教務處提出休學申請者，得免繳學雜費；否則均

須繳交學雜費，並於完成休學申請日依規定辦理退費。 

經本校核准出國之交換學生（含延畢生），出國期間仍需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 

第十二條  （刪除） 

第十三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除應屆畢業年級不得少於九學分外，各年級不得少於

十六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七學分，延長修業期限學生至少應修習一門課程。但

若因特殊情況，經系主任核可者，得不受此限。 

第十四條  學生辦理課程加、退選、校際選課、暑期修課或停修，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

依相關辦法行之。 

校際選課應以本校各系所當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限，不同學制之課程不在此限。 

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各系、學位學程規定者，

應予休學。 

第三章 修業期限及學分 

第十五條  學生修業期限為四年，學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該學系、輔系、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應修學分，或經核准

出國交換、實習，或修讀雙聯學位者，或因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

得延長修業期限二年。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

業生，以同等學力入學者，因增加畢業應修學分，致未能於延長修業期限內修

畢學分者，得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年。 

學生因參與各項訓練或賽會需要者，得專案申請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選定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期限二年後，已修畢本系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

另一主修學系應修科目學分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年。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合於下列規定者，得向教務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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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前畢業。惟修習教育學程者，其修習年限應至少二年，另加半年全時教育

實習。 

一、修滿該學系、學位學程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 

二、歷年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PA）達三點三八（或百分制八十分）以上，或在

學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年級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四十以內。 

第十六條  各科學分之計算，以每學期每週上課一小時為一學分，實習或實驗二或三小時

為一學分。 

第十七條 學生畢業總學分數不得少於一二八學分，惟各系、學位學程得視實際需要酌予

提高，但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始得實施。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 2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

業生，以同等學力入學者，應增加畢業應俢學分數至少 12學分。 

第十八條 本校各學系、學位學程之必選修科目、通識科目及教育專業科目審議流程如下： 

一、各學系、學位學程必選修科目由系、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研議、經院課程

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二、通識科目由系課程委員會研議、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三、教育專業科目由系課程委員會研議、經師資培育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九條 一年級新生入學當年度辦理抵免學分總數達四十學分以上者(不含教育學分)，

最多可提高編級一年。 

第四章 休學、復學、退學及開除學籍 

第 二十 條 學生註冊後因故申請休學者，須於該學期校定行事曆期末考試開始前（重病

者不受此限，但須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診斷證明書）申請，經核

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後，始完成休學程序。 

第二十一條 學生休學以學期計，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合於下列規定者，酌予延長

休學期限。 

一、因重病（須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診斷證明書）或特殊事故須

再申請休學者，應經就讀學系主管及教務處核可，專案呈請教務長核准

後，得予延長休學期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限。 

二、本國生因服兵役而申請休學者，應於申請時或於服役期滿後，檢附徵集

令、退伍令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三、因懷孕、分娩申請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證明書，

每次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內。 

四、因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每次申請休學

期間至多以六學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 

第二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休學： 

一、自上課之日起，其缺課時數達學期修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二、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各系、學位學程

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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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休學生休學期滿，若需繼續休學，仍應由學生本人於休學期滿前完成申請，

否則應於次學期辦理繳費註冊手續。休學生復學時，仍應在原肄業之學系、

學位學程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仍應入原肄業

學系、學位學程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第二十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自動申請退學者。 

二、有第二十二條應予休學之情形，而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已達休學年限無

法延長者。 

三、一學期中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 

四、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確定者。 

五、經通知後，舊生逾期未完成註冊繳費者。 

六、延長修業年限期滿仍不能畢業者。 

第二十五條 學生自動申請退學者，須由本人或代理人以書面申請，並辦妥離校手續，始

完成退學程序。 

第二十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開除學籍： 

一、學生所繳學歷證件，有偽造、假借、冒用、變造等情事，或入學資格經

審議不合者。 

二、行為不檢違反國家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三、舞弊入學，經查證屬實者。 

四、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受開除學籍處分確定者。 

第二十七條 退學生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入（轉）學資格未經核准者，不得發給。

開除學籍者，不發給任何與修業有關之證明文件，並不得重返本校就讀。學

生本人對於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認為有違法不當，致損害其權利者，

得檢具證明，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之規定提出申訴。申訴結果未確定前，

受處分人得繼續在校肄業。但申訴結果維持原處分時，自申訴提出至申訴結

果確定期間之學業成績不予採認。 

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訴後獲准復學者，若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其復學前

之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且不併入休學年限內計算。 

第五章 轉系、輔系及雙主修 

第二十八條 學生修業滿一年後，如認為所入學系、組、學位學程與志趣不合時，得於規

定時間內申請轉系、組、學位學程。其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者，可轉入

其他各學系、組、學位學程二年級；其於第三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者，可轉入

其他學系、組、學位學程二年級或三年級；其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者，

可轉入其他學系、組、學位學程三年級或四年級。 

降級轉系、組、學位學程者，其最高修業年限不計算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級。 

第二十九條 學生轉系、組、學位學程，以一次為限。 

第 三十 條 下列學生不得轉系、組、學位學程： 

一、尚在休學期間者。 

二、相關法令另有規定不得轉系、組、學位學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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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二條 學生轉系、組、學位學程有關事宜，其實施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三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得於一年級至四年級（不含延長修業期間），依公告期

程申請選修他系、學位學程為輔系（含國立臺灣大學系統輔系）。其標準、可

接受之名額、應修科目與學分數等規定，由各學系、學位學程訂之。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畢業生名冊、歷年成績表、

畢業證書應加註輔系名稱。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跨校輔系其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四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得於一年級至四年級（不含延長修業期間），依公告

期程申請修讀其他學系、學位學程（含國立臺灣大學系統雙主修）為加修學

系、學位學程。其標準、可接受之名額、應修科目與學分數等規定，由各加

修學系、學位學程訂之。 

凡修畢雙主修學系、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畢業生名

冊、歷年成績表、畢業證書等均應加註雙主修學系、學位學程名稱。本校學

生修讀雙主修、跨校雙主修其辦法另訂之。 

第六章 缺課及曠課 

第三十五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須依規定請假，請假經核准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

未核准者為曠課。缺課及曠課，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任課教師得依學生缺、曠課之情形予以扣分。 

二、自上課之日起，缺課時數達該學期修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予休學；

惟公假經行政院相關部會建議並由學校同意者，不計入缺課時數。 

三、一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應予退學。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照顧，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者，

不適用前項第一、二款之規定。 

第七章 成績考查及補考 

第三十六條 學生成績均以 A+（或百分制一百分）為滿分，以 C-（或百分制六十分）為及

格。惟性質特殊之科目應由系、學位學程相關會議通過，並提送教務會議通

過後，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不及格、不通過科目不得補

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學生成績一○三學年度（含）前以百分制評量，一○四學年度起以等第制評

量，成績評量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三十七條 （刪除） 

第三十八條 學生學業成績之種類及計算方法如下： 

一、各科學期成績：以平時考試、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或由其它評量方式評

定之。 

二、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學期修習學分數總和扣除以「通過」、「不通過」

考評方式之科目與學分後除成績積分總和。 

三、學業總平均成績：各學期修習學分數總和扣除以「通過」、「不通過」

考評方式之科目與學分後除各學期成績積分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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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學生各科成績有小數點者，按四捨五入以整數計算，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學

業總平均成績，均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 

第 四十 條 凡屬規定全年修習之科目祇修習一學期或僅有一學期之成績及格者，均不   

計入畢業學分。 

已修得學分之科目，重複修習時，其學分及成績仍予登錄，並計入平均成績

及畢業學分數，但扣除重複修習學分後，不得低於最低畢業學分數。各學系、

學位學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十一條 （刪除） 

第四十二條 學生補考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因懷孕、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公假、產假、親喪、重病住院不能參加考

試或受傷具有證明不能參加術科考試經准假補考者，得補考一次，按實

得成績登錄。 

二、補考於規定時間內舉行，逾期無論任何理由，不得補考。 

第八章 畢業 

第四十三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應修科目與學分且符合各學系、學位學程所訂

之畢業條件者，依學位授予法規定，授予學士學位。 

前項學系、學位學程所訂之畢業條件，應納入其修業規定，送教務會議通過

後公告周知。 

修讀雙主修學生，如已符合雙主修學系畢業條件並取得原學系輔系資格者，

得改以雙主修學系畢業。 

第三編 碩、博士班 

第一章 入學及保留入學資格 

第四十四條 凡經教育部立案之本國大學或獨立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

或獨立學院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碩士班公開招

生錄取者，得入本校修讀碩士學位。 

第四十五條 凡經教育部立案之本國大學或獨立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

或獨立學院畢業具有碩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博士班公開招

生錄取者，得入本校修讀博士學位。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得依本校逕修讀博士學位要點規定，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 

第四十六條 本校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得依教育部之規定，酌收特種身分學生、外國籍

學生及大陸地區學生。 

外國籍及大陸地區學生申請入學本校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七條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之規定，得於註冊截止前，

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惟各類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內規定不得辦理保

留入學資格者，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須長期療養，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診斷證明書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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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書者。  

三、本國生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或在營服役證明書者。  

四、境外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  

五、因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者。 

六、因教育實習並持有證明書者。 

七、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學期註冊入學者。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惟保留期間應徵服義務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

明書，申請延長保留期限，俟保留期滿，檢具退伍證明書，申請入學。 

第二章 註冊、繳費及選課  

第四十八條 學生應依註冊須知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註冊手續。如因故必須延緩，

應依規定請假，請假以兩週為限。 

符合註冊資格但未依規定繳納學雜費與學分費者，視同未註冊，除於註冊繳

費截止日前完成申請休學者外，新生撤銷入學資格，舊生應予退學。 

於每學期規定註冊繳費截止日（含當日）前經核准休學並辦妥離校手續者，

得免繳學雜費；否則均須繳交學雜費，並於完成休學申請日依規定辦理退費。 

經本校核准出國之交換學生，出國期間仍需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 

第四十九條 （刪除） 

第 五十 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最高上限為十八學分（不含學分另計之科目）；下限

由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自訂。 

 若學系、所、學位學程需提高學生修習學分上限，應提經教務會議同意。 

第五十一條 學生辦理課程加、退選、校際選課、暑期修課或停修，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

內依相關辦法行之。 

校際選課應以本校各系所當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限，不同學制之課程不在此

限。 

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各學系、所、學位學

程規定者，應予休學。 

第三章 修業期限及學分 

第五十二條 學生修業期限碩士班為一至四年，博士班為二至七年。 

學生因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視實際需要，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二年。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二年。 

學生已完成學位考試且修業期限屆滿者，因仍未修畢學分學程、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應修學分，或經核准出國交換或修讀雙聯

學位者，經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主任、院長、教務長同意後，始得申請延

長修業期限一年；並俟其辦妥離校手續後，方發給學位證書並授予學位。 

第五十三條 各科學分之計算，以每學期每週上課一小時為一學分，實習或實驗二或三小

時為一學分。 

第五十四條 學生畢業總學分數，博士班不得少於十八學分，碩士班不得少於二十四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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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各系、所、學位學程得視實際需要酌予提高，但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始得

實施。 

第五十五條 本校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門）科目與選修科目，由系、所、學位學

程課程委員會研議、經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章 休學、復學、退學及開除學籍 

第五十六條 學生註冊後因故申請休學者，須於該學期校定行事曆期末考試開始前（重病

者不受此限，但須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診斷證明書）申請，經核

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後，始完成休學程序。 

第五十七條 學生休學以學期計，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合於下列規定者，酌予延長

休學期限。 

一、因重病（須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診斷證明書）或特殊事故須

再申請休學者，應經就讀學系主管及教務處核可，專案呈請教務長核准

後，得予延長休學期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限。 

二、本國生因服兵役而申請休學者，應於申請時或於服役期滿後，檢附徵集

令或退伍令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三、因懷孕、分娩申請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證明書，

每次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內。 

四、因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每次申請休學

期間至多以六學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 

第五十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休學： 

一、自上課之日起，其缺課時數達學期修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二、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各學系、所、學

位學程規定者 

第五十九條 休學生休學期滿，若需繼續休學，仍應由學生本人於休學期滿前完成申請，

否則應於次學期辦理繳費註冊手續。休學生復學時，仍應在原肄業之學系、

所、學位學程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仍應入原

肄業學系、所、學位學程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第 六十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退學： 

一、自動申請退學者。 

二、已達休學年限無法延長者。 

三、經通知後，舊生逾期未完成註冊繳費者。 

四、一學期中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 

五、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確定者。 

六、修業年限屆滿，仍未通過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所訂之畢業條件者。 

七、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試不通過者。 

八、學位考試不及格者，不合重考規定，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不及格者。 

九、學位論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

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 

前項第七款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相關規定，由各學系、所、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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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訂之。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或未通過博士學

位考試，若合於回讀碩士班或合於授予碩士學位規定者，不受前項第七、八

款規定之限制。 

第六十一條 學生自動申請退學者，須由學生本人具函申請，並辦妥離校手續，始完成退

學程序。 

第六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開除學籍： 

一、學生所繳學歷證件，有偽造、假借、冒用、變造等情事，或入學資格經

審議不合者。 

二、行為不檢違反國家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三、舞弊入學，經查證屬實者。 

四、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受開除學籍處分確定者。 

第六十三條 退學生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入（轉）學資格未經核准者，不得發給。

開除學籍者，不發給任何與修業有關之證明文件，並不得重返本校就讀。學

生本人對於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認為有違法不當，致損害其權利者，

得檢具證明，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之規定提出申訴。申訴結果未確定前，

受處分人得繼續在校肄業。但申訴結果維持原處分時，自申訴提出至申訴結

果確定期間之學業成績不予採認。 

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訴後獲准復學者，若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其復學前

之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且不併入休學年限內計算。 

第五章 轉系、所、組、學位學程 

第六十四條 學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得於第二學年開始前之規定期間內申請轉入相同學

制其他各學系、所、組、學位學程肄業；經原肄業學系、所、組、學位學程

暨擬轉入之學系、所、組、學位學程雙方主任（所長）同意，並簽送教務長

核定後，得予轉入，以一次為限。 

第六十五條 下列學生不得轉系、所、組、學位學程： 

一、尚在休學期間者。 

二、相關法令另有規定不得轉系、所、組、學位學程者。 

第六十六條 （刪除） 

第六十七條 學生轉系、所、組、學位學程有關事宜，其實施辦法另訂之。 

第六章 缺課及曠課 

第六十八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須依規定請假，請假經核准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

未核准者為曠課。缺課及曠課，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任課教師得依學生缺、曠課之情形予以扣分。 

二、自上課之日起，缺課時數達該學期修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予休學；

惟公假經行政院相關部會建議並由學校同意者，不計入缺課時數。 

三、一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應予退學。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照顧，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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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前項第一、二款之規定。 

第七章 成績考查及補考 

第六十九條 學生成績均以 A+（或百分制一百分）為滿分，以 B-（或百分制七十分）為及

格。惟性質特殊之科目應由學系、所、學位學程相關會議通過，並提送教務

會議通過後，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不及格、不通過科目

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學生成績一○三學年度（含）前以百分制評量，一○四學年度起以等第制評

量，成績評量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 七十 條 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分下列三種： 

一、平時考查：由任課教師於平時實施。 

二、期中考試：於學期中在規定時間內實施。 

三、期末考試：於學期末在規定時間內實施。 

學位考試依照本校博士及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辦理。 

第七十一條 學生學業成績之種類及計算方法如下： 

一、各科學期成績：以平時考、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或由其它評量方式評定

之。 

二、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學期修習學分數總和扣除以「通過」、「不通過」考

評方式之科目與學分後除成績積分總和。 

三、學業總平均成績：各學期修習學分數總和扣除以「通過」、「不通過」考

評方式之科目與學分後除各學期成績積分總和。 

四、學位考試成績：以等第制評定，登錄於畢業成績單。 

第七十二條 學生各科成績有小數點者，按四捨五入以整數計算，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學

業總平均成績，均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 

第七十三條 凡屬規定全年修習之科目祇修習一學期或僅有一學期之成績及格者，均不計

入畢業學分。 

已修得學分之科目，重複修習時，其學分及成績仍予登錄，並計入平均成績

及畢業學分數，但扣除重複修習學分後，不得低於最低畢業學分數。各學系、

學位學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七十四條 (刪除) 

第七十五條 學生補考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因懷孕、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公假、產假、親喪、重病住院不能參加考

試或受傷具有證明不能參加術科考試經准假補考者，得補考一次，按實

得成績登錄。 

二、補考於規定時間內舉行，逾期無論任何理由，不得補考。 

三、學位考試之重考成績在 B-（或百分制七十分）以上者以 B-（或百分制七

十分）登錄。 

第八章 畢業 

第七十六條 碩、博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科目與學分，符合各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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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所訂之畢業條件及下列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碩士班學生符合畢業規定，提交碩士論文經碩士學位考試通過者，依學

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碩士學位。 

二、博士班學生符合畢業規定，提交博士論文經博士學位考試通過者，依學

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博士學位。 

前項學系、所、學位學程所訂之畢業條件，應納入其修業規定，送教務會議

通過後公告周知。 

學生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惟若已修畢規

定科目與學分，於參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論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以

其通過學位考試論文最後定稿繳交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其學位考試未達博士學位標準而合於碩士學位規定者，

得由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決議，發給碩士學位證書並授予碩士學位。 

學位考試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四編 進修碩士專班 

第一章 入學及保留入學資格 

第七十七條 凡經教育部立案之本國大學或獨立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

或獨立學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碩士專班公開招

生錄取者，得入本校修讀碩士學位。  

第七十八條 本校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得依教育部之規定，酌收特種身分學生。 

第七十九條 新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第二章 註冊、繳費及選課 

第 八十 條 學生應依註冊須知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註冊手續如因故必須延緩，

應依規定請假，請假以兩週為限。 

符合註冊資格但未依規定繳納學雜費與學分費者，視同未註冊，除於註冊繳

費截止日前完成申請休學者外，新生撤銷入學資格，舊生應予退學。 

於每學期規定註冊繳費截止日（含當日）前經核准休學並辦妥離校手續者，

得免繳學雜費；否則均須繳交學雜費，並於完成休學申請日依規定辦理退費。 

第八十一條 （刪除） 

第八十二條 學生每學年（暑期）修習學分數最高上限為十八學分（不含學分另計之科目）；

下限由各系（所）自訂。 

若學系、所、學位學程需提高學生修習學分上限，應提經教務會議同意。 

第八十三條 學生辦理課程加、退選、校際選課或停修，應於每學（暑）期規定期限內依

相關辦法行之。 

校際選課應以本校各系所當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限，不同學制之課程不在此

限。 

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各系、所、學位學程

規定者，應予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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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修業期限及學分 

第八十四條 學生修業期限為一至四年（或二至四暑期），但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

課程或未完成學位論文者，得延長修業期限二年（或二暑期）。 

學生因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經專案申請核可後，得延長修業

期限至多二年(或二暑期）為限。 

第八十五條 各科學分之計算，以每科上課十八小時一學分為原則，實習或實驗以上課三

十六小時或五十四小時一學分為原則。 

第八十六條 學生畢業總學分數不得少於二十四學分（不含論文），惟各系、所、學位學程

得視實際需要酌予提高，但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始得實施。 

第八十七條 本校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門）科目與選修科目，由學系、所、學位

學程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研議審訂，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第四章 休學、復學、退學及開除學籍 

第八十八條 學生註冊後因故申請休學者，須於該學(暑)期校定行事曆期末考試開始前

（重病者不受此限，但須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診斷證明書）申請，

經核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後，始完成休學程序。 

第八十九條 學生休學以學（暑）期計，休學累計以二學年（暑期）為原則，合於下列規

定者，酌予延長休學期限。 

一、因重病（須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診斷證明書）或特殊事故須

再申請休學者，應經就讀學系主管及教務處核可，專案呈請教務長核准

後，得予延長休學期限，但至多以二學年（二暑期）為限。 

二、本國生因服兵役而申請休學者，應於申請時或於服役期滿後，檢附徵集

令或退伍令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三、因懷孕、分娩申請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證明書，

每次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一暑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內。 

四、因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每次申請休學

期間至多以六學期（三暑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 

第 九十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休學： 

一、自上課之日起，其缺課時數達學期修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二、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各系、所、學位

學程規定者 

第九十一條 休學生休學期滿，若需繼續休學，仍應由學生本人於休學期滿前完成申請，

否則應於次學期辦理繳費註冊手續。休學生復學時，仍應在原肄業之學系、

所、學位學程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暑)期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仍應

入原肄業學系、所、學位學程休學之學年或學(暑)期肄業。 

第九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自動申請退學者。 

二、已達休學年限無法延長者。 

三、經通知後，舊生逾期未完成註冊繳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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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學（暑）期中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 

五、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確定者。 

六、修業年限屆滿，仍未通過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所訂之畢業條件者。 

七、學位考試不及格者，不合重考規定，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不及格者。 

八、學位論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

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 

第九十三條 學生自動申請退學者，須由學生本人具函申請，並辦妥離校手續，始完成退

學程序。 

第九十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開除學籍： 

一、學生所繳學歷證件，有偽造、假借、冒用、變造等情事，或入學資格經

審議不合者。 

二、行為不檢違反國家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三、舞弊入學，經查證屬實者。 

四、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受開除學籍處分確定者。 

第九十五條 退學生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入（轉）學資格未經核准者，不得發給。

開除學籍者，不發給任何與修業有關之證明文件，並不得重返本校就讀。學

生本人對於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認為有違法不當，致損害其權利者，

得檢具證明，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之規定提出申訴。申訴結果未確定前，

受處分人得繼續在校肄業。但申訴結果維持原處分時，自申訴提出至申訴結

果確定期間之學業成績不予採認。 

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訴後獲准復學者，若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其復學前

之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且不併入休學年限內計算。 

第五章 缺課及曠課 

第九十六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須依規定請假，請假經核准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

未核准者為曠課。缺課及曠課，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任課教師得依學生缺、曠課之情形予以扣分。 

二、自上課之日起，缺課時數達該學期修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予休學；

惟公假經行政院相關部會建議並由學校同意者，不計入缺課時數。 

三、一學（暑）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應予退學。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照顧，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者，

不適用前項第一、二款之規定。 

第六章  成績考查及補考 

第九十七條 學生成績均以 A+（或百分制一百分）為滿分，以 B-（或百分制七十分）為及

格。惟性質特殊之科目應由學系、所、學位學程相關會議通過，並提送教務

會議通過後，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不及格、不通過科目

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學生成績一○三學年度（含）前以百分制評量，一○四學年度起以等第制評

量，成績評量相關規定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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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條 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分下列三種： 

一、平時考查：由任課教師於平時實施。 

二、期中考試：於學期中在規定時間內實施。 

三、期末考試：於學期末在規定時間內實施。 

學位考試依照本校博士及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辦理。 

第九十九條 學生學業成績之種類及計算方法如下： 

一、各科學(暑)期成績：以平時考查、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或由其它評量方

式評定之。 

二、學（暑）期學業平均成績：學（暑）期修習學分數總和扣除以「通過」、

「不通過」考評方式之科目與學分後除成績積分總和。 

三、學業總平均成績：各學（暑）期修習學分數總和扣除以「通過」、「不通

過」考評方式之科目與學分後除各學期成績積分總和。 

四、學位考試成績：以等第制評定，登錄於畢業成績單。 

第  一百  條 學生各科成績有小數點者，按四捨五入以整數計算，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學業總平均成績，均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 

第一百零一條 凡屬規定全年修習之科目祇修習一學期或僅有一學期之成績及格者，均不

計入畢業學分。 

已修得學分之科目，重複修習時，其學分及成績仍予登錄，並計入平均成

績及畢業學分數，但扣除重複修習學分後，不得低於最低畢業學分數。各

學系、學位學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百零二條 (刪除) 

第一百零三條 學生補考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因懷孕、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公假、產假、親喪、重病住院不能參加

考試或受傷具有證明不能參加術科考試經准假補考者，得補考一次，

按實得成績登錄。 

二、補考於規定時間內舉行，逾期無論任何理由，不得補考。 

三、學位考試之重考成績在 B-（或百分制七十分）以上者以 B-（或百分制

七十分）登錄。 

第七章 畢業 

第一百零四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應修科目與學分符合畢業條件，提交碩士論文

經碩士學位考試通過者，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碩士學位。 

前項所訂之畢業條件，應納入其修業規定，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周知。 

學生若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於參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論文以外之

科目學分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論文最後定稿繳交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 

第五編 附則 

第一百零五條 公費生之權利與義務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一百零六條 本校僑生先修部學生有關學籍與成績管理事項，其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一百零七條 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記之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均以身分

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件所載不符者，應即檢附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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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發給之戶籍謄本，至教務處申請更正。 

第 一百零八 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院、系、所組別、學位學程、學分學程、教育學程、年

級、成績、註冊、休學、復學、轉系、轉所、退學、轉學等學籍紀錄，

依有關法令辦理，並以教務處之各學年度學生名冊及各項學籍與成績登

記原始表冊為準。 

第 一百零九 條 本校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類入學考試時，若有舞弊情事，查證屬實者，除

其考試資格及成績應依各該簡章規定處理外，並移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

會議處。 

第 一百一十 條 本學則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辦理。 

第一百一十一條 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完整修正歷程】 

教育部 96 年 11 月 12 日台中(二)字第 0960166842 號函暨 97 年 1 月 16 日台中(二)字第 0970008554 

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 98 年 1 月 7 日第 10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8 條、第 52 條、 

第 54 條、第 55 條、第 87 條及第 108 條 

教育部 98 年 3 月 5 日台高（二）字第 0980035709 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 98 年 4 月 22 日 97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及 98 年 6 月 10 日第 10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 

正第 10 條、第 15 條、第 21 條、第 43 條、第 47 條、第 52 條、第 57 條、第 76 條、第 84 條、 

第 89 條、第 104 條 

教育部 98 年 8 月 10 日台高（二）字第 0980136660 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 98 年 10 月 14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98 年 12 月 16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及 

98 年 12 月 30 日第 103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3 條、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15 條、 

第 35 條、第 38 條、第 41 條、第 42 條、第 43 條、第 47 條、第 67 條、第 68 條、第 71 條、第 

74 條、第 75 條、第 76 條、第 96 條、第 99 條、第 102 條、第 103 條 

教育部 99 年 3 月 17 日台高（二）字第 0990034820 號函同意備查第 3 條、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9 條、第 32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35 條、第 38 條、第 41 條、第 43 條、第 46 條、 

第 47 條、第 67 條、第 68 條、第 71 條、第 74 條、第 76 條、第 96 條、第 99 條及第 102 條 

本校 98 年 10 月 14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98 年 12 月 16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及 

98 年 12 月 30 日第 103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3 條、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15 條、 

第 35 條、第 38 條、第 41 條、第 42 條、第 43 條、第 47 條、第 67 條、第 68 條、第 71 條、第 

74 條、第 75 條、第 76 條、第 96 條、第 99 條、第 102 條、第 103 條 

本校 100 年 11 月 23 日第 107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5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8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25 條、第 27 條、第 31 條、第 35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第 38 條、 

第 39 條、第 40 條、第 42 條、第 43 條、第 46 條、第 47 條、第 48 條、第 49 條、第 50 條、第 

51 條、第 52 條、第 54 條、第 55 條、第 56 條、第 57 條、第 58 條、第 59 條、第 60 條、第 61 

條、第 63 條、第 64 條、第 66 條、第 68 條、第 69 條、第 71 條、第 72 條、第 73 條、第 75 條、 

第 76 條、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第 82 條、第 83 條、第 86 條、第 87 條、第 88 條、第 

89 條、第 90 條、第 91 條、第 92 條、第 93 條、第 95 條、第 96 條、第 97 條、第 99 條、第 101 

條、第 103 條、第 105 條、第 106 條、第 107 條 

本校 102 年 11 月 13 日第 11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3 條、第 5 條、第 10 條、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20 條、第 22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25 條、第 26 條、第 27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35 條、第 58 條、第 60 條、第 62 條、第 63 條、第 68 條、第 82 條、第 90 條、 

第 92 條、第 94 條、第 95 條、第 96 條、第 100 條教育部 103 年 4 月 24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30041855 號函同意備查第 3 條、第 5 條、第 10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20 條、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7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35 條、第 58 條、第 63 條、第 68 條、第 

82 條、第 90 條、第 95 條、第 96 條、第 100 條 

本校 104 年 5 月 13 日第 114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15 條、第 21 條、第 24 條、第 26 條、 

第 33 條、第 34 條、第 36 條、第 42 條、第 47 條、第 52 條、第 57 條、第 60 條、第 62 條、第 

69 條、第 71 條、第 72 條、第 75 條、第 76 條、第 84 條、第 89 條、第 92 條、94 條、第 9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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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 條、第 100 條、第 103 條 

教育部 104 年 9 月 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078506 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 108 年 5 月 22 日第 12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10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20 條、21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28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3 條、第 47

條、第 48 條、第 50 條、第 51 條、第 52 條、第 56 條、第 57 條、第 59 條、第 60 條、第 73 條、第
76 條、第 80 條、第 83 條、第 88 條、第 89 條、第 91 條、第 92 條、第 101 條、第 104 條 

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80112140 號函及 108 年 8 月 22 日臺教高(二)第 1080122393

號函同意備查第 7 條、第 10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20 條、21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28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3 條、第 47 條、第 48 條、第 50 條、第 51 條、
第 52 條、第 56 條、第 57 條、第 59 條、第 60 條、第 73 條、第 80 條、第 83 條、第 88 條、第 89

條、第 91 條、第 92 條、第 101 條 

本校 108 年 5 月 22 日第 12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10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20 條、21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28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3 條、第 47

條、第 48 條、第 50 條、第 51 條、第 52 條、第 56 條、第 57 條、第 59 條、第 60 條、第 73 條、第
76 條、第 80 條、第 83 條、第 88 條、第 89 條、第 91 條、第 92 條、第 101 條、第 104 條 

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80112140 號函及 108 年 8 月 22 日臺教高(二)第 1080122393

號函同意備查第 7 條、第 10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20 條、21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28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3 條、第 47 條、第 48 條、第 50 條、第 51 條、
第 52 條、第 56 條、第 57 條、第 59 條、第 60 條、第 73 條、第 80 條、第 83 條、第 88 條、第 89

條、第 91 條、第 92 條、第 101 條 

 


